
	行政检查主体类别
	行政机关

	法定代表人
	时新峰

	单位地址及邮政编码
	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696号     （邮编210018）

	举报投诉电话
	12315

	实施行政检查的主要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广告条例》《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》《江苏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》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《牙膏监督管理办法》等市场监管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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